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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雍景湾幼儿园

会计报表附注

二○二五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一、简介

深圳市南山区雍景湾幼儿园系经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批准，于 2015 年 2 月 4 日领取了教

民 144030560001931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2026 年 1 月 13 日领取了深圳市

南山区民政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305326614491A 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规定事项和基本情况如下：

办学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爱榕路 48 号雍景湾花园 5栋一至三层

办学类型：幼儿园（3-6 岁幼儿）

办学内容：全日制幼儿园（9个班，最大招生数为 270 人）

主管部门：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举办者：深圳市中西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永玉

园 长：谭剑毅

收费标准（元/月.生）：保教费 3500 元/月.生、伙食费 450 元/月.生

其他账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蛇口支行

账号：41-015400040057486

三方共管账户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南山支行

账号：4000020338000016115

三方共管账户（资金监管户）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南山支行

账号：4000020338000051876

幼儿园占地面积：3,00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2,691.85 平方米

户外活动场所面积：2,098.36 平方米

年末在园幼儿数、实有班数、教职工及其师生比情况，参见“基本数字表”。

二、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一）会计政策

1.会计年度

本园采用公历年即 01 月 01 日至 12 月 31 日为一个会计年度。

本报告会计期间自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会计制度

本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

3.记账本位币

幼儿园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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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幼儿园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

（二）、存货计价

1.存货的购入与入库，按实际成本计价。

2.存货的领用和发出按 加权平均法计价。

3.低值易耗品采用领用时一次摊销法摊销。

（三）待摊费用摊销

1. 长期待摊费用在受益期内平均摊销，自入账之日起按 5 年进行摊销。

2.本园无无形资产。

（四）固定资产及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及折旧方法

1.固定资产按实际成本计价。

2. 固定资产分类执行国家标准《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分为六大类：土地\房屋及构筑

物，通用设备（含计算机设备、车辆、办公设备），专用设备（幼儿园指医务室和文体娱乐设

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档案，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3.固定资产折旧采用 直线 法，预计残值率 10% ，折旧年限采用 A 。

A.税法允许的最低年限 B.价格监审部门的折旧年限 C.在 A 和 B 之间自定

因税法、价格监审部门与国家标准的固定资产分类不一致、不可比，故固定资产实行个别

折旧率。

4.民办幼儿园固定资产折旧按《广东省物价局关于公办幼儿教育机构教育培养定价成本监

审的办法》（粤价〔2009〕254 号）有关要求计提折旧。

（五）收入的确认方法

1.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按照规定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期间确认收入，包括保

教费和其他服务性收费（如伙食费、校车费）。其中，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服务，

在完成服务时确认收入。如果服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按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

入。按规定取得预收费先在“预收账款”科目反映，然后按规定结转收入。

2.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如社会捐赠或政府资助，在捐赠或政府资助收到时确认收入。

（六）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及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A.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无

B.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无

三、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注释 1、银行存款及现金

期末银行存款余额 2025 年 12 月 31 日银行存款余额 583,199.27 元，三方共管账户余

额 534,980.39 元，其他账户余额 48,218.88 元。本次核定下年应存入 2 个月运作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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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8 万元（（2025 年全年总保教成本费用+膳食服务总成本+校车服务总成本-2025 年当年累

计折旧和摊销费用）/12*2），其中 1个月人员经费 27.89 万元。

期末现金余额 0.00 元。

注释 2、其他应收款

账 龄 金 额 占总额比例%

1 年以内 20,201.18 100.00%

合计 20,201.18 100.00%

其他应收款明细：

项目（或应收款单位） 年末欠款余额 欠款原因 账 龄

社保费 15,059.18 代扣代缴社保费 1 年以内

住房公积金 5,142.00 代扣代缴住房公积金 1 年以内

注释 3.预付账款

账 龄 金 额 占总额比例%

1 年以内 14,000.00 100.00%

合计 14,000.00 100.00%

预付账款明细：

项目（或应收款单位） 年末欠款余额 欠款原因 账 龄

惠州市金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4,000.00 预付雨棚安装款 1 年以内

注释 4.待摊费用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装修费 75,805.33 — 16,244.03 59,561.30

合 计 75,805.33 — 16,244.03 59,561.30

注释 5.固定资产和累计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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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合计

其中政

府补助

形成资

产及国

有资产

合计

其中政

府补助

形成资

产及国

有资产

合计

其中政

府补助

形成资

产及国

有资产

合计

其中政

府补助

形成资

产及国

有资产

一、固定资产

原值
1,871,453.41 — 10,515.06 — — — 1,881,968.47 —

1.土地\房屋

及构筑物
— — — — — — — —

2.通用设备 356,520.00 — 1,829.05 — — — 358,349.05 —

3.专用设备 910,576.55 — — — — — 910,576.55 —

4.文物和陈列

品
— — — — — — — —

5.图书\档案 29,624.00 — 3,970.40 — — — 33,594.40 —

6.家具\用具\

装具及动植物
574,732.86 — 4,715.61 — — — 579,448.47 —

二、累计折旧 1,713,134.20 — 38,689.53 — — — 1,751,823.73 —

1.土地\房屋

及构筑物
— — — — — — — —

2.通用设备 324,294.89 — 13,031.69 — — — 337,326.58 —

3.专用设备 880,846.54 — 929.83 — — — 881,776.37 —

4.文物和陈列

品
— — — — — — — —

5.图书\档案 28,735.28 — 707.52 — — — 29,442.80 —

6.家具\用具\

装具及动植物
479,257.49 — 24,020.49 — — — 503,277.98 —

三、固定资产

净值
158,319.21 — — — — — 130,144.74 —

注释 6、应付账款

账 龄 金 额 占总额比例%

1 年以内 431,655.56 69.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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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龄 金 额 占总额比例%

1 至 2 年 186,994.80 30.23 %

合计 618,650.36 100.00%

应付账款明细：

项 目 年末余额 经济内容 账 龄

深圳市聚农园农产品有限公司 238,076.73 膳食材料费 1年以内

从玉农业 367,130.48 膳食材料费 2年以内

耀亮实业 13,443.15 牛奶款 1年以内

合 计 618,650.36 — —

注释 7、预收账款

项 目 年末余额 经济内容 账 龄

保教费 236,889.00 保教费 1年以内

伙食费 37,242.73 生活费 1年以内

合 计 274,131.73 — —

注释 8. 应付工资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应付工资 289,385.46 2,663,274.64 2,740,745.60 211,914.50

合 计 289,385.46 2,663,274.64 2,740,745.60 211,914.50

注释 9、应交税费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个人所得税 — 33,975.74 31,212.53 2,763.21

合 计 — 33,975.74 31,212.53 2,763.21

注释 10、其他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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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年末余额 经济内容 账 龄

代收政府对儿童资助 69,750.00 补贴收入 1年以内

代收政府对教职工资助 15,862.40 补贴收入 1年以内

深圳市前海中津国际教

育机构有限公司
1,500,000.00 往来款 1至 2年

黄永玉 600,000.00 往来款 1年以内

合 计 2,185,612.40 — —

注释 11、出资人投入

出资人
约 定 出 资 实 际 出 资

出资方式
比 例% 出资额 比例% 出资额

深圳市中西教育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100% 6,000,000.00 100% 6,000,000.00

货币、实

物出资

合 计 100% 6,000,000.00 100% 6,000,000.00

以上实际出资额业经深圳市湘信会计师事务所“深湘信所验字[2014]B20 号”验资报告验

证。投资者实际出资总额中：固定资产 400 万元，占 66.67%；货币资金 200 万元，占 33.33%。

注释 12、未分配结余

类 别 金 额

上期结余 -9,273,236.28

本期增加 499,050.57

本期减少 —

本期结余 -8,774,185.71

注释 13、限定性净资产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政府补助项目结存 288,220.00 62,490.00

合 计 288,220.00 62,490.00

注释 14、提供服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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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保教费收入 3,505,267.25 5,519,341.78

伙食费收入 512,622.02 712,434.74

其他收入 1,500,205.80 —

合 计 5,518,095.07 6,231,776.52

注释 15、政府补助收入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限定性收入 225,730.00 148,577.36

合 计 225,730.00 148,577.36

四、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一）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管理情况

1. 幼儿园场地是办学投资人深圳市中西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从出租人林

裕豪处租赁，2025 年月租金为 10 万元/月，由投资方承担，租赁期限自 2025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37 年 1 月 31 日止。

2.保教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是按要求存入银行，没有存入个人账户情况，有现金收支

的内部控制措施；有建立“三方共管账户”，并纳入会计核算。

3.有建立存货、低值易耗品、固定资产明细账，有定期盘点、账实相符；固定资产的折旧

计算和减少、处置符合规定。

4. 预收保教费有按规定结转收入。

5.代收幼儿费用有生活用品、体检费、少儿医疗保险费、少儿意外险等项目，项目完成后

能及时结清，多退少补。

6.代收代发政府对教职工津贴和奖励、儿童健康成长补贴等是及时、足额发放的，有纳入

账内核算。

7. 幼儿园与出资人(举办者)之间存在大额资金往来（5 万元以上）。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为 600,000.00 元，为出资人垫付费用。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没有发现幼儿园存在抽逃资金、

挪用投入经费及投资的资产被转让、挪用或担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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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没有接受捐赠的情况。

（二）收入、支出和结余管理情况

1.保教费和其他服务性收费是按照主管部门的备案标准收费，没有超标准、超范围、巧立

名目变相收费情况，收费是使用税务发票，且全部纳入账面核算。

2.各项政府补助收入是使用专用会计科目核算，是设立专门的科目和报表进行反映，是按

规定的项目和用途使用资助资金，专款专用。

（1）成长补贴：上年结转 153,150.00 元，收到 86,114.00 元，本年支出 169,514.00 元，

主要用于幼儿成长补贴及购置幼儿读物；是有发票；经盘点，是有实物，符合固定资产管理规

定的，是纳入实物账管理。结余 69,750.00 元。

（2）从教津贴：上年结转 276,502.40 元,收到 349,213.00 元,本年支出 609,853.00 元，结

余 15,862.40 元。

（3）对教职工及个人奖励和资助: 上年结转 0.00 元,收到 21,016.60 元,本年支出

21,016.60 元，结余 0.00 元。

（4）对单位其他资助：上年结转 62,490.00 元,收到 225,730.00 元，本年支出 0.00 元，结

余 288,220.00 元。

3. 幼儿园支出是真实、合规，审批手续是完善的，不存在使用白条、虚列支出、挪用教育

资金的情况。

4.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雍景湾幼儿园教职工人数 33 人，全部来源于社会招聘。雍景

湾幼儿园与全体教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能够足额按时发放教职工工资，并给 28 名教职工办理

了社会保险，为 26 名教职工购买了住房公积金。

教职工薪酬总额 3,346,724.55 元、人均薪酬 101,415.90 元，其中：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

金 443,000.50 元，福利费 231,941.77 元。

5.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1,000,949.43 元，未进行分配。

6.重要收入的取得和大额成本费用的支出情况：

幼儿园主要收入为保教费收入，大额支出主要为教职员工工资及社保、福利费支出，教职

员工工资及社保、福利费支出占保教费收入的 95.48%。

（三）组织机构、财务人员和财务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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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雍景湾幼儿园依法设有理事会，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园长负责制，理事会是幼儿园的决

策机构。雍景湾幼儿园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等管理制度和议事规则。雍景湾幼儿园的经营

方式为举办者自营。雍景湾幼儿园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健全。

2.本园聘用了具备任职资格的兼职会计一名，兼职出纳一名，会计持有会计资格证，本年

度采用电脑记帐，财务人员执行回避制度。

3.是按照会计法的规定独立设置会计账簿、建立财务管理制度的，不是与举办者、举办者

投资的其他机构的会计核算混同一起的。

4.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幼儿园是按照《深圳市民办幼儿园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要

求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告、计算各项服务成本；各项财务信息是真实、完整、合规的；

所有应该入账的经济事项都有入账，不存在截留收入、虚增支出、挪用办学经费和政府资助的

情况。

五、审计建议

无。


